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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石鱼镇2023年秸秆综合利用季报表
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
	
	
	
	数量单位：吨

	村
	秸秆生物产量（吨）
	秸秆可收集量（吨）
	秸秆综合利用现状
	秸秆综合利用率（%）

	
	
	
	秸秆还田
	肥料化
	饲料化
	能源化
	基料化
	原料化
	

	
	
	
	数量
	占比（%）
	数量
	占比（%）
	数量
	占比（%）
	数量
	占比（%）
	数量
	占比（%）
	数量
	占比（%）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
	说明：1.主要收集水稻、小麦、玉米、马铃薯、甘薯、花生、油菜、豆类等农作物产生的秸秆及利用情况，也包括在本区域种植面积较大的农作物（不包含蔬菜）。

	      2.秸秆生物产量等于作物产量乘以草谷比。不同作物秸秆草谷比：玉米1.0、 水稻0.84 、小麦1.14、 油菜1.85、 花生1.19、 豆类1.02 、红薯0.85、马铃薯0.3 甘蔗0.06。

	      3.可收集量等于生物产量乘以收集系数。玉米秸秆, 机械收割可收集系数0.95,人工收割可收集系数 0.96；水稻秸秆机械收割可收集系数 0.78，人工收割可收集系数0.83；小麦秸秆 机械收割 可收集系数0.87,人工收割可收集系数0.92；油菜秸秆可收集系数0.89；花生秸秆可收集系数 0.98；豆类秸秆可收集系数0.97（人工）；薯类秸秆可收集系数0.98。

	      4．秸秆综合利用现状着重围绕秸秆还田、肥料化、饲料化、能源化、基料化、原料化等不同利用方式的数量、比例等情况填报。如果综合利用现状在表中不能完全呈现，也可在备注中或形成单独文字材料表述。

	      5．我镇2023年秸秆综合利用目标为90%以上，请各村如实填报。

	注：每季度10日前将电子档纸质件报镇农业服务中心刘欢。


